
Finance & Accounting

财务与会计·2019 0936 

业务与技术

股权增资业务疑难财税问题探析

孙梦 张松■

摘 要：本文结合案例分析了集团公司在通过股权增资业务中，个别报表和合并报表的会计处理，以及相关的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实务处理问题，并对企业通过房产土地增资行为的税务处理作了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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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资并购业务一直是资本市场上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此

类业务往往涉及会计、税务、法律、金融等很多领域，对知识

的综合性要求相对较高。本文通过一实务案例，就母公司用子

公司股权对另外一家子公司增资业务所涉及的财税处理问题

展开讨论。

案例：A集团公司控股B公司和C公司，B公司控股D公

司，其中B为上市公司。现A将C公司股权对B公司增资，即

对B的持股比例增加（假设相关置入置出公司均构成业务）。

问题1：B公司如何合并C公司（假设B还有其他子公司

需要合并报表）？

问题2：对于集团内的该股权增资业务，A公司在编制个

别和合并会计报表时应如何处理？

问题3：A公司的个别报表如何考虑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的影响？

问题4：假如今后A处置B上市公司部分股权（不丧失控

制权）如何考虑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合并报表应如何

处理？

问题5：如A为自然人股东，以C公司股权对B增资情况

下，应如何考虑上述税务问题的影响？

问题6：如C为房产土地等资产，即A以该房产土地等资

产对B增资的情况下应如何考虑相应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

契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分析1：在C公司构成业务的前提下，B公司应按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的原则处理。需要注意的是，B编制财务报表时，

在C是最终控制方A以前年度从第三方收购来的情况下，应视

同合并后形成的报告主体自A开始实施控制时起，一直是一体

化存续下来的，应以被合并方的资产、负债（包括最终控制方

收购被合并方而形成的商誉）在A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

价值为基础，进行相关会计处理。合并方的财务报表比较数据

追溯调整的期间应不早于双方处于最终控制方的控制之下最

晚的时间。

注：如果C不构成业务时，按照购买资产的原则处理，即

按照实际支付的对价作为购买资产的入账成本。

分析2：在A公司个别报表的考虑较为特殊，该业务实质

是继续具有控制权的情况下以增资的形式增加B公司的部分

股权。由于B公司属于上市主体，实现了资产证券化，因此该

增资业务，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第6条第三款的原则处理，即A公司的个别报表应按具有商业

实质行为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原则来处理。总体处理原则

是，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均能够可靠计量的，应当以

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确定换入资产成本的基础，但有确凿

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更加可靠的除外。

作者简介：孙 梦，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张 松，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技术合伙人。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Finance & Accounting

2019 09·财务与会计 37

业务与技术

本例中，由于B为上市主体，因此应按照换入B公司的股

权公允价值入账，与换出C公司股权账面价值之差计入当期损

益。反之，如果B公司为非上市企业，则应按照不具有商业实

质行为的非货币资产交换，因为换入换出企业仍在A的控制范

围之内，故换入B公司股权入账价值应为换出C公司股权账面

价值。

如果该案例修改为A对B原不具有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增

持后仍为不具有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则应优先适用《企业会计

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即按照增持股权的公

允价值作为借方数字，即按照换入B公司股权公允价值入账，

与换出C公司股权账面价值之差计入当期损益，而不能适用非

货币资产交换准则的处理原则。

合并会计报表处理上对A而言相当于一笔顺流交易，即对

A集团而言不属于企业合并，在编制增资日A集团合并报表时

应视同该重大资产重组没有发生，即对A集团合并报表层面无

影响，对于在合并报表范围内的资产和股权转让所形成的未实

现损益，在增资日编制合并报表时应当予以抵销，视同该业务

在A的合并报表口径中没有发生。

分析3：在企业所得税方面，由于该案例属于增资行为，

符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所得

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16号）中“居民企业以非货币

性资产对外投资确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可在不超过5

年期限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应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的递延纳

税”的规定。

该业务也可以考虑采用《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

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

的规定：股权收购，收购企业购买的股权不低于被收购企业全

部股权的50%，且收购企业在该股权收购发生时的股权支付金

额不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的85%。因此，A公司可以按照原持

有C股权计税成本平移到新取得B公司股权计税成本的原则

处理。即59号文中被收购企业的股东取得收购企业股权的计

税基础，以被收购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

在本案例中，由于A公司以其控股子公司C的股权换取的

B公司以100%的股权作为支付对价，因此可以采取上述递延

纳税的处理方式，以减少A公司当期的支付压力。在享受特殊

性税务处理的备案程序上，可以参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

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国税[2015]48

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此外，如A公司以前5个年度内有足额的可弥补亏损，也

可以考虑采用一次性确认损益的方式，即A公司可根据不同的

情况作出合理的税务安排。

需要指出的是，对该股权增资业务，如果分别满足A对B

和C分别持股100%的前提下，也可以考虑采取《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5]109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产（股权）划

转企业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税[2015]40号）的处理原则，

即计税基础平移到被划转企业，在划转时不产生溢价增值。本

案例中，由于B为上市公司，因此无法满足100%持股的规定，

但今后类似业务如满足则可以考虑适用该文件的相关政策以

减少企业的税负压力。 

分析4：由于A处置的是上市公司股权，因此根据根据《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

知》（财税[2016]36号）规定，A公司需要交纳增值税并按照差

额计税的原则计算。

企业所得税方面如果A公司收到的是现金，则无特殊需要

考虑的因素。但在实际操作方面，可以考虑采取搭建持股平台

或者在税收低洼地减持的方式处理。

A的合并会计报表处理原则：因出售部分股权后，母公司

仍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处置价款

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相对应享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

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

本溢价或股本溢价），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即

合并层面按照权益性交易的原则，这也是合并报表中“实体观”

理论的体现。

分析5：在A为自然人股东情况下，可以参考《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5]41号）的相关政策：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

投资，应按评估后的公允价值确认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非

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减除该资产原值及合理税费后的余额为

应纳税所得额。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难的，可合理确定分期

缴纳计划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自发生上述应税行为之日

起不超过5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

即个人所得税也可以享受一定的递延纳税的政策，但在递

延5年的具体时间点上，和企业所得税的政策略有不同，在此

不赘述。

分析6：营改增后，对于房产土地增资行为的增值税处理

与营业税完全不同。原营业税下是按《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股权转让有关营业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191号）规定，

以无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入股，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

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不征收营业税。

营改增后则是按《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纳税人转让不动产

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国税[2016]14号）的规定应缴纳

增值税，具体计算细节可以参考该文件的第三条，并需要区分

2016年4月30日前和之后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分别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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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计算细节不再赘述。

土地增值税政策按《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改制

重组有关土地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5号）规定，即单

位在改制重组时以国有土地、房屋进行投资，对其将国有土地、

房屋权属转移、变更到被投资的企业，暂不征土地增值税。上

述改制重组有关土地增值税政策不适用于房地产开发企业。

对5号文是否适用以房地产进行投资，业内存在不同的

理解。核心在于以房地产进行投资是否属于5号文所述的改

制重组。

目前学界中主流观点均认为可以适用。主要理由是财政

部税政司、国家税务总局财产行为税司关于企业改制重组土

地增值税政策的解读中写到：此次出台的企业改制重组土地

增值税政策，主要是对原有企业改制重组土地增值税优惠政

策的规范与整合。具体而言，是延续了企业以房地产作价投

资、企业兼并相关土地增值税优惠政策。实务操作中，多数地

方税务机关也认为对于非房地产开发企业以房产土地作为投

资于另一家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适用暂不征收土地增值税

的政策。

关于契税的政策可参考《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支持

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有关契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7

号），即同一投资主体内部所属企业之间土地、房屋权属的划

转，包括母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之间，同一公司所属全资子公

司之间免征契税。母公司以土地、房屋权属向其全资子公司增

资，视同划转，免征契税。由于该案例非全资子公司，因此无

法享受该文件的优惠政策，买受方需要计算并缴纳契税。

A公司企业所得税的处理上与上述用股权增资业务的分

析类似，只是按《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

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规定，由股权收购

改为资产收购的条目来处理，但具体分析及处理与前述处理原

则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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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封面读说 

第九封信：来自云朵中的雨滴

—— 致古镇

我的母亲是温柔的云，你的母亲是坚实的地。

轻轻飞过，好多次了，云的影子掠过你的屋脊时，我都在对你微笑。

你的绿树从新栽长到粗壮，蔽住了街道，是我抚摸过的阳光给了它自信；你的燕

子从远方归来，经历过炎凉，是我的陪伴给了它勇气；你的流水日夜不息，不知要去

的海有多远，是我折射的彩虹使它继续追求梦想。

我看见你的儿童在嬉闹，你的年轻人在歌唱，你的旅客在陶醉，你的年龄在增长。

为了我，云朵母亲曾特意在你上空驻留良久，我对你呼喊，向你挥手，我笑着跳

着，可我不知道你有否觉察。

本来我可以，永远在天上，微笑着看着你。可是忽然有一天，我想触一下你。这

个愿望是如此强烈，它占据了我整个的心，我就把它说出口。

我知道，水滴离开云朵，就会变成雨水，洒下去，融入地面，不知所踪，或许永远

不能再回到天上，重入白云的怀抱。

可是，如果水滴一直都在天上云中，那怎样才能亲自滋润娇弱的花朵，洗涤屋檐

的灰尘，充实清澈的溪水？不能，真的不能。

在一个初夏的日子里，穿过透明的空气，在风里稍微徜徉几秒，和振翼飞翔的小

鸟开个玩笑，我来了。

几亿滴雨水打在几亿树叶上，每一滴的声音都是不同的，从此之后，我是不同的

我，你是依旧的你。

王枰  

封面图片：锦溪古镇
（供稿：全景网）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业务与技术
	股权增资业务疑难财税问题探析

	建议·动态
	封面图片·封面读说  第九封信：来自云朵中的雨滴——致古镇




